
（上接 B5版）

第七节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为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本次重组后，晨光稀土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黄平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因此黄平是上市公司的潜在关联人；同时，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晨光稀土的董事王晓滨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王晓滨已向上市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务，王晓滨的辞职将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

后方能生效。在此期间，王晓滨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关于关联交易之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第八节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拟注入资产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的合并报表账面资产总额为

１９６

，

８７７．４５

万元，拟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１３１

，

３１９．０９

万

元，分别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２０

，

３１３．８２

万元的

９６９．１８％

和

６４６．４５％

，均达到

５０％

以上，根据《重组管理

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此外由于本次交易涉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故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

委员会审核。

第九节 本次交易构成借壳重组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关于借壳重组的标准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规定：“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上市公司向收购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１００％

以上的，除符合本办法第十条、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要求外，上市公司购买的

资产对应的经营实体持续经营时间应当在

３

年以上，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交易将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经营设备采购及租赁、自有房屋租赁，其控股股东为椰林湾投资，实际控制人为廖春荣。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黄平，且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将转型为稀土氧化物分离、稀土金属（含稀土合金）冶炼、应用以及稀土资源回收

综合利用业务。 因此， 本次交易使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同时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４７９２

号《拟注入资产审计报告》，本次交易的拟注入资产晨光稀土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的合并报表账面资产总额为

１９６

，

８７７．４５

万元，拟注

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１３１

，

３１９．０９

万元， 分别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２０

，

３１３．８２

万元的

９６９．１８％

和

６４６．４５％

，均达到

１００％

以上。

此外，本次交易的拟注入资产晨光稀土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设立，设立时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晨光稀土改制为股份有限

公司，改制期间，以晨光稀土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作为折股依据，因此其经营实体存续不受改制影响，持续经营时间超过三年。 晨光稀土自设

立以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一直为黄平，未发生变化。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４７９２

号《拟注入资产审计报告》，拟注入

资产晨光稀土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６０

，

６００．５５

万元和

７

，

５５７．４９

万元，合计为

６８

，

１５８．０４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５９

，

８０２．４９

万元和

７

，

６３２．２１

万元，合计为

６７

，

４３４．７０

万元。因此，本次拟注入资产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因此，本次重组符合借壳重组的标准，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符合《问答》中关于借壳重组的规定

（一）经营实体是指上市公司购买的资产。经营实体应当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经营时间应当在

３

年以上，但经国务院批准的除外。 如涉及多个经营实体，则须在同一控制下持续经营

３

年以上。

晨光稀土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设立，设立时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晨光稀土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以晨光稀土经审计的账

面净资产作为折股依据，因此其经营实体存续不受改制影响，持续经营时间超过三年。 晨光稀土自设立以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一直为

黄平，未发生变化。

因此，本次拟注入资产符合《问答》第三条对于经营实体的相关规定。

（二）上市公司重组方案中，应重点披露拟进入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选是否具备管理上述经营实体所必需的知识、

经验，以及接受财务顾问关于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知识辅导、培训的情况。

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章程、《公司法》、《证券法》进行调整，拟进入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选均具有丰富的管理相关行业公司的知识和经验，并且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以及法律顾问金

杜律师对上述人员进行了专门的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知识辅导和培训。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问答》第三条第二点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持续经营能力，是否符合证监会有关治理与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

等方面是否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

公平的关联交易。

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有所提升，本次交易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２

、本次交易遵守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和《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根据黄平承诺，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证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保

持独立。

４

、本次交易完成后，除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未投资并经营与上市公司业务相同的企业。 上市公司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黄平已出具有关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不从事与本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５

、依据本次交易后的《上市公司备考审计报告》反映，上市公司与实际控制人黄平及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之间无重大关联交易。 截至本

报告书签署之日，黄平、包钢稀土已出具有关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若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问答》第三条第三点的相关规定。

（四）按照借壳重组标准与

ＩＰＯ

趋同原则，净利润指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原则确定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４７９２

号《拟注入资产审计报告》，拟注入资产晨光稀土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分别为

６０

，

６００．５５

万元和

７

，

５５７．４９

万元，合计为

６８

，

１５８．０４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５９

，

８０２．４９

万元和

７

，

６３２．２１

万元，合计为

６７

，

４３４．７０

万元。

因此，本次拟注入资产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

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符合《问答》第四条对于净利润的相关规定。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认为：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及《

＜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

相关规定的决定

＞

的问题与解答》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交易符合《关于借壳新规持续经营问题的通知》中对借壳重组的规定

（一）上市公司购买的资产对应的经营实体持续经营时间应当在

３

年以上；涉及多个经营实体，则须在同一控制下持续经营

３

年以上；

本次交易的拟注入资产晨光稀土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设立，设立时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晨光稀土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改制期间，以晨光稀土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作为折股依据，因此其经营实体存续不受改制影响，持续经营时间超过三年。 晨光稀土自设立以

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一直为黄平，未发生变化。

（二）拟注入资产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交易的拟注入资产晨光稀土最近三年一直从事稀土氧化物分离、稀土金属冶炼、稀土废料回收及综合利用业务。

２０１０

年，晨光稀土

设立子公司格瑞特，主要从事高性能磁性材料、永磁高效节能电机的研发、制造；

２０１２

年，晨光稀土设立子公司中辰精细，主要从事工业草酸

的制造及销售，目前尚在办理节能评估及建设用地等手续，未开展实际业务。

格瑞特的主营业务属于稀土深加工及应用领域，属于晨光稀土主营业务的延伸，有利于提升晨光稀土的产品附加值，完整产业链，抵御

行业波动的风险。 中辰精细的主要产品工业草酸是稀土氧化物分离中不可缺少的工业制剂，项目投产后有利于为晨光稀土的分离业务提供

稳定的供应。

上述两家子公司的主营业务均属于晨光稀土向稀土产业链上下游的拓展，与现有主营业务形成协同及互补，有利于增强晨光稀土的行

业竞争优势及抗风险能力。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关于借壳新规持续经营问题的通知》中对借壳重组的规定。

第三章 上市公司情况介绍

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Ｘｉａｍｅｎ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 银润投资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６

注册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寨上长乐路

１

号

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湖滨北路

５７

号

Ｂｉｎｇｏ

城际商务中心

３０９

、

３１０

室； 上海市虹桥路

１４３８

号古北国际财富中心（

ＧＩＦＣ

）

０８０２

室

注册资本：

９

，

６１９．５１０７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５０２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６９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５０２０６１５４９９９００５

法定代表人： 张浩

董事会秘书： 王寅

经营范围：

对工业、商业、房地产业、文化行业的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代理；物业服务；海洋渔业（不含水产养

殖业、捕捞业）；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电子机械及器材制造；代售车、船票；批发、工艺

美术品（不含金银首饰）、日用百货、金属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建筑材料、汽车零备件、计算

机及软件、渔需物资、五金交电化工（化学危险品除外）、塑料制品、橡胶制品、纺织品。

第二节 上市公司设立及更名情况

一、设立及挂牌上市

上市公司前身是厦门市海洋渔业开发公司，于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经厦门市水产局批准成立。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经厦门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厦体改【

１９９２

】

０１１

号文《关于同意厦门市海洋渔业开发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经中

国人民银行厦门分行以厦门人银（

１９９２

）

１８１

号文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普通股票

１

，

０００

万股（包括向社会非特定个人发行

９００

万股，向内部

职工发行

１００

万股）。 为了使公司股份总数及股权结构达到上市公司的要求，同时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募集资金，经公司

１９９３

年度第一次股东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提交的《关于增资扩股的议案》，并经厦门市体改委以厦体改（

１９９３

）

０４３

号文批准，新增股份

２

，

４１０

万股，其中向原

有个人股股东配售

３００

万股，向企业法人募集

２

，

１１０

万股。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截至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５

，

０１０

万股，其中流通股

１

，

３００

万股。

二、上市公司曾用名称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

２１

日，经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厦门市工商局核准，上市公司更名为厦门海发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经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厦门市工商局核准，上市公司更名为厦门旭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经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厦门市工商局核准，上市公司更名为厦门好时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经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厦门市工商局核准，上市公司更名为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飞投资”）；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经股东大会审议以及厦门市工商局核准，上市公司更名为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最近三年控制权变动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最近三年控制权变更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上市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远基有限公司（香港）（以下简称“远基香港”）的股东黄怡、黄少辉与廖春荣共同签署了《黄怡

及黄少辉与廖春荣关于远基有限公司（香港）之

１００％

普通股份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前，廖春荣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鉴于远

基香港系上市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该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廖春荣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１８．１８％

股份，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银润投资前身旭飞投资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上市公司拟以全部资产、负债与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

东持有的该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进行置换，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协议的

议案》以及《关于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重大资产重组行政审批申报材料的议案》，上述两议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经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市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决定终止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因此，上市公司该次重大资产重组未实施。 除此之外，最近三年上市公司无其它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第四节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三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４

，

４４１．４５

万元、

８９８．０５

万元和

６

，

５２０．６４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７０３．２０

万元、

４４５．１３

万元和

３６８．８６

万元，主要来源于租金收入、物业管理收入及出售投资性房地产收入。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通过物业租赁、物业管理、处置投资性房地产以及长期股权投资的收益使得公司保持盈利。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通过转让深圳市旭飞华天苑二楼商业物业获得

３

，

６００．００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０１１

年， 本公司通过转让深圳市旭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获得

３

，

３３６．００

万元的投资收益；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通过转让深圳市旭飞花园裙楼二层

Ａ

、

Ｂ

商业物业获得

５

，

７００．００

万元的营业收入。

为了扭转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盈利能力不足的情况，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度起调整业务结构，即在物业租赁之外开展了设备采购、租赁及配套技

术服务业务。 但由于新业务在

２０１２

年度处于设备采购阶段，公司业务结构调整还未产生大额收益。

二、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情况

（一）资产负债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万元）

２０

，

３１３．８２ １９

，

８１８．５６ １９

，

２４９．５１

总负债（万元）

４

，

０９０．２６ ４

，

０６６．６４ ３

，

５５６．７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

１６

，

１２０．７９ １５

，

７５１．９２ １５

，

６９２．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元）

１．６８ １．６４ １．６３

注：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均经审计，下同。

（二）收入利润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６

，

５２０．６４ ８９８．０５ ４

，

４４１．４５

利润总额（万元）

５１５．９７ ５５２．６４ ８９４．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３６８．８６ ４４５．１３ ７０３．２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３ － －０．０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３１％ ２．８０％ ４．６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６％ ０．２３％ －１．６２％

第五节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本性质 数量（万股） 占比

深圳椰林湾投资策划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２

，

７４３．８５ ２８．５２％

厦门市鑫鼎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９８９．５２ １０．２９％

张福彬 流通

Ａ

股

１９３．６０ ２．０１％

深圳市成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１２１．００ １．２６％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流通

Ａ

股

１０５．７８ １．１０％

丁汝新 流通

Ａ

股

１０１．６３ １．０６％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新

２９３

号 流通

Ａ

股

９７．００ １．０１％

高翔 流通

Ａ

股

８５．９９ ０．８９％

苏静芳 流通

Ａ

股

７０．０１ ０．７３％

叶秀望 流通

Ａ

股

５８．４０ ０．６１％

合计

４

，

５６６．７８ ４７．４８％

其他流通股东 流通

Ａ

股

５

，

０５２．７３ ５２．５２％

合计

９

，

６１９．５１ １００．００％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概况

（一）控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椰林湾投资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２

，

７４３．８５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２８．５２％

，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椰林湾投资的基本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椰林湾投资策划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二路旭飞花园一楼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７３７１３４

法定代表人： 廖春荣

经营范围： 市场营销策划；项目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二）实际控制人

廖春荣，男，

４９

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特区护照号：

１３２＊＊＊＊

（

１

），通讯地址：澳门商业大马路

２５１－３０１

号友邦广场

１０

楼。

廖春荣先生最近五年任上海银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银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澳门）董事长。 同时，廖春荣先生还担任浙江省政

协委员、澳门苏浙沪同乡会副会长、浙江省海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侨商会会长、浙江省慈善总会副会长、台州市侨商会会长、上海

同济大学校董会成员等职务。

三、上市公司股权控制关系

第六节 上市公司主要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主要控股公司有

２

家。 下属企业的简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

元）

设立日期 注册地 经营范围

１

厦门旭飞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９９％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０１

厦门市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２

上海瑞聚实业有限公司

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０５

上海市 设备租赁、技术服务、贸易

上市公司下属企业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五章 拟置出资产情况

／

第三节 拟置出资产下属公司基本情况”。

第七节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上市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之前行业分类是综合类。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标准（

２０１２

年修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闲置自有物业的租赁收入，上市公司协会将公司行业分类变更为房地产行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０

】

１０

号文，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监管，“对存在土

地闲置及炒地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银行不得发放新开发项目贷款，证监部门暂停批准其上市、再融资和重大资产重组。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３

】

１７

号文，加强各相关部门、机构对存在违法违规现象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联合管理：“对存在闲置土地和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有关部门要建立联动机

制，加大查处力度。 国土资源部门要禁止其参加土地竞买，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发放新开发项目贷款，证券监管部门暂停批准其上市、再融资

或重大资产重组，银行业监管部门要禁止其通过信托计划融资。 ”上市公司最近三年主要经营闲置自有物业的租赁，且最近三年物业租赁业

务收入均未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不存在国发【

２０１０

】

１０

号文及国办发【

２０１３

】

１７

号文中描述的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

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厦门市国土房管局出具证明：“兹证明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今， 我局没有发现其土地房产违法情

况，该公司没有因违反土地房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而受到厦门市国土房产管理部门行政处罚。 ”

２０１２

年度以来，上市公司进一步缩减房产类业务，并开展游乐设备的采购、租赁以及技术服务等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

已签订的设备采购协议以及技术服务协议所涉及的金额为

７

，

６０８．９５

万元（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汇率计算），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

３７％

。

为改善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上市公司拟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注入优质资产，实现主营业务的实质性转型，为广大股东带来长期

稳定、持续的投资收益。 本次重组的拟注入资产不属于房地产类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转型为稀土氧化物、稀土金属（含

稀土合金）的分离、冶炼、应用以及稀土资源回收综合利用；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也将进行相应变更。

第八节 海发大厦一期相关情况

一、海发大厦一期的形成原因

海发大厦一期为银润投资的历史遗留问题。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厦门市人民政府下发了《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海洋渔业开发公司综合水产加

工用地的批复》， 同意在湖里仓储区内划拨国有海滩地面积

１１

，

６８２．２７６

平方米给上市公司前身厦门市海洋渔业开发公司建综合水产加工场

的建设用地。 其中，海发大厦一期工程土地实际占地面积为

２

，

８４４．３２

平方米。

１９９４

年海发大厦一期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１９９５

年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规划建综合办公楼（加工车间及附属办公区）用于渔业生

产。综合楼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开工，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竣工投入使用。海发大厦一期土地实际使用面积为

２

，

８４４．３２

平方米，综合楼实际建

成后的建筑面积

８

，

３１７

平方米。

２００６

年，因主营业务渔业加工持续萎缩，综合楼长期闲置，为改善上市公司营业状况，筹措资金，银润投资的前身旭飞投资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开始对海发大厦一期项目进行整体改造，将原综合办公楼改造成了小户型的办公居住用房

２５５

套，并通过让渡使用权方式将其转让给客

户。 改造工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完成，并在

２００８

年初办理了交付使用手续。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向旭飞投资签发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指出旭飞投资在改造海发大厦项目时“涉嫌

改变土地建设用途、非法转让”，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听候处理。 ”

由于海发大厦一期项目建成后未投入实际使用，后由于涉嫌改变原规划用途及土地使用用途，因此土地使用证及房屋所有权证一直未

办理。 本公司正在积极办理相关权证，但办理完成时间具有不确定性，为保证本次重组的顺利推进，将海发大厦一期相关资产及负债保留在

重组后的上市公司体内。

二、海发大厦一期的资产及负债情况

海发大厦一期相关的资产为上市公司母体在建工程中的海发大厦一期资产，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其账面金额为

２１

，

００４

，

４７４．６０

元。形

成的原因为海发大厦一期的建造成本因未办理权证，一直未能结转至固定资产。

海发大厦一期相关的负债为上市公司母体其它应付款中的海发大厦一期订金、认购款、租赁押金以及预计负债中的预提利息，其中：

１

、订金及认购款形成的原因为上市公司收取的海发大厦一期订金、认购款一直挂账在其他应付款下，无法确认为收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其账面金额为

２４

，

９２１

，

８３７．００

元；

２

、租赁押金为上市公司出租海发大厦一期物业，承租方支付的押金，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其账面金额为

１０

，

３００．００

元；

３

、预计负债为上市公司按照法院判罚先例可能需向海发大厦一期业主支付的利息，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其账面金额为

３３８

，

８４９．６０

元。

三、海发大厦一期的诉讼情况

（一）诉讼及进展情况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期间，海发大厦一期部分小业主因购房合同或预售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共涉及

１２

起类似诉讼事项，法院均判决

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无效，上市公司返还客户购房款及利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诉讼均已执行完毕。 诉讼情况举例如下：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海发大厦一期业主董政伟以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作出了（

２００８

）湖

民初字第

４３２９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购房合同书无效，并退还原告购房款

９７

，

０８６

元及利息。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向董政伟退回了海发大厦一期房屋购房款

９７

，

０８６

元、利息

１０

，

６５９．１６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海发大厦一期业主厦门亿吉尔科技有限公司以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６

日，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作出了（

２００８

）湖民初字第

４４６４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退还原告购房款

１０３

，

３２８

元及利息。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向厦门亿吉尔

科技有限公司退回了海发大厦一期房屋购房款

１０３

，

３２８

元，利息

１５

，

７８０

元。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不存在和海发大厦一期相关的未决诉讼事项。 但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仍存在与海发大厦一期其他小业

主的诉讼风险及因涉嫌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被行政处罚的风险。

（二）潜在诉讼风险说明

鉴于上述诉讼及法院判例，考虑到未来存在的潜在诉讼风险，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向所有购置海发大厦一期的业主发出公告，宣布

自公告发出之日，本公司与海发大厦项目业主签订的《房产使用权优先认购权益申请书》及《合同书》自动终止，并请各位业主自通知发布之

日起

３０

日内前往本公司办理有关退款及善后等手续，逾期办理退款而造成的损失将不由本公司承担。

同时，本公司将销售海发大厦一期收取的全部订金及购房款计入其他应付款，并按照前述法院判例，计提了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的利

息。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其他应付款科目中的订金及购房款账面余额为

２

，

４９２．１８

万元，预计负债科目计提的可能需向海发大厦

一期业主支付的利息账面余额为

３３．８８

万元。 但不排除将来部分业主向法院提起诉讼时，法院不按照上述判例判决的可能性。

（三）解决措施

目前，上市公司正在积极补办海发大厦一期的土地出让手续，争取获得整体产权。 公司将承担因办理相关权证而产生的成本及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 针对海发大厦一期业主与上市公司之间签署的相关合同存在被认定为无效的可能，上市公司将通过多

种方式解决，包括但不限于：与业主协商解除合同、按已有的法院判决通过赔偿解除合同关系等。

此外，本次重组完成之后，上市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盈利能力得到彻底改善，更有利于上市公司解决海发大厦一期的历史遗留问题。 就上

述可能对上市公司造成的潜在影响，本次重组标的资产晨光稀土实际控制人黄平出具承诺如下：

“本人黄平作为银润投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实际控制人，为保护银润投资的合法利益，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就银润投资海发大厦一期项目，承诺如下：

本人将尽力配合和督促上市公司妥善解决海发大厦一期历史遗留问题， 包括补办海发大厦一期的权属证书以及与业主解决合同纠纷

等。 本次重组完成后，如果上市公司因承担办理权属证书的成本及费用或者向业主退还购房款或支付赔偿而对上市公司业务产生实质影响

或造成上市公司亏损的，在上市公司无力或不能承担上述责任时，由本人承担补充补偿责任。 ”

综上，海发大厦一期的诉讼情况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认为：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期间，海发大厦一期部分业主因购房合同或预售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均判决

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无效，上市公司返还客户购房款及利息。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市公司不存在和海发大厦一期相关的未决诉讼事

项。 此外，上市公司已将销售海发大厦一期收取的全部订金及购房款计入其他应付款，并计提了利息。 晨光稀土实际控制人黄平已出具承诺

函，承诺在上市公司无力或不能承担办理权属证书的成本及费用或者向业主退还购房款或支付赔偿上述责任时，由其承担补充补偿责任。 因

此，海发大厦一期的诉讼情况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法律顾问金杜律师认为：就业主可能就海发一期项目提起的诉讼，上市公司已参照此前法院的相关判决将销售海发大厦一期收取的全

部订金、购房款及相关利息计入其他应付款，且黄平已就该事项出具承诺，确认在上市公司无力或不能承担责任时承担补充补偿责任，因此，

海发大厦一期可能涉及的诉讼情况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第四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中，拟置出资产的交易对方和拟注入资产的交易对方均为：合计持有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的自然人黄平、自然人

赵平华、自然人黄建荣与自然人王为、红石创投、包钢稀土、沃本新材、虔盛创投、伟创富通、宏腾投资，其中黄平持有晨光稀土股份总额达到

２０

，

９７０．００

万股，占晨光稀土股本总额的

５８．２５％

，为晨光稀土的实际控制人。 此外，拟置出资产的承接方为黄平或其指定第三方。

本次交易对方如下表：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晨光稀土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１

黄 平

２０

，

９７０．００ ５８．２５％

２

红石创投

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３

包钢稀土

３

，

３３０．００ ９．２５％

４

沃本新材

２

，

１６０．００ ６．００％

５

虔盛创投

１

，

５９８．４０ ４．４４％

６

宏腾投资

１

，

０８０．００ ３．００％

７

赵平华

８４６．００ ２．３５％

８

伟创富通

７２０．００ ２．００％

９

黄建荣

４６８．００ １．３０％

１０

王 为

３２７．６０ ０．９１％

合计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由于黄平持有沃本新材

３９．２７％

股权，为其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因此，在本次交易中，沃本新材构成黄平的一致行动人。

经法律顾问金杜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核查：除黄平和沃本新材之间的一致行动人关系外，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一、黄平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姓名 黄平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６６０７０１＊＊＊＊

住所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文清路

６７

号

通讯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文清路

６７

号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黄平于

２００３

年创立晨光有限，最近三年一直担任晨光稀土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及总经理，全面负责晨光稀土整体战略规划及企业经营等

工作。

（三）参控股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除持有晨光稀土

５８．２５％

的股份外，黄平其他参控股公司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所属行业 关联关系

１

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０ ３９．２７％

投资 控股

２

江西赣州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金融 参股

（四）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黄平及其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最近五年处罚情况

最近五年内，黄平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或刑事处罚的情况。

（六）涉及的重大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黄平、晨光稀土与舜元地产之间的仲裁事项尚未获得裁决。 （详见“第六章 拟注入资产情况

／

第一节 拟注入资产

基本情况”）

二、红石创投基本情况

（一）红石创投概况

企业名称： 赣州红石矿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赣州高能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赣州市章贡区张家围路

７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０２３１０００２３７６

税务登记证号 赣章地税证字

３６０７０２５５０８６２４２２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证券、期货、金融等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二）红石创投合伙人出资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红石创投的合伙人出资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上海永矿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浙江国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４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

上海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７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６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

杭州永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天津赛富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５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杭州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４００．００ ６．００％

劳苑苑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４００．００ ６．００％

吴蔚

２

，

８２０．００ ２

，

２５６．００ ５．６４％

赣州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００．００ ４．００％

上海盛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８５０．００ ６８０．００ １．７０％

卓星煜

６８０．００ ５４４．００ １．３６％

上海国声钢铁有限公司

６５０．００ ５２０．００ １．３０％

赣州高能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浙江美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涂师红

５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李兆年

５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根据合伙协议，赣州高能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红石创投执行事务合伙人。 红石创投的出资结构图如下：

１

、红石创投出资结构图

２

、上海永矿股权投资中心出资结构图

５

、杭州永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出资结构图

６

、上海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出资结构图

７

、杭州联创永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出资结构图

９

、上海盛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图

１２

、天津赛富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出资结构图

（三）红石创投历史沿革及最近三年认缴出资额变化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赣州市章贡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赣虔）登记内名预核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５３４０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赣

州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等

１６

个投资人设立红石创投，首期累计实缴出资总额为

２．５２５

亿元。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经赣州市章贡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３６０７０２３１０００２３７６

号《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核准红石创投设立。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原合伙人北京众和荣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红石创投全部出资份额分别转让给上海国声钢铁有限公司及上海盛昀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不再持有任何的有限合伙权益，转让后上海国声钢铁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为

６５０

万元，持有红石创投

１．３％

的出资份额；

上海盛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为

８５０

万元，持有红石创投

１．７％

的出资份额。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原合伙人涂师红减资

１００

万元，减资后涂师红实缴出资额为

４００

万元，为其认缴出资额的

８０％

。

红石创投最近三年认缴出资额无变化。

（四）红石创投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状况和财务指标

１

、主要业务情况

红石创投经营范围包括：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证券、期货、金融等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重点投资赣州及周边地区优质企

业，特别是优质矿产资源企业。 由于红石创投的主营业务为项目投资，目前尚处于投资初期，并未通过项目退出实现投资收益，故从

２０１０

年

成立至今收益为负数。

２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

１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６

，

５３７．９２ ３７

，

７５５．９２ ２４

，

１７１．３４

总负债

１１．６１ １０．８０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６

，

５２６．３２ ３７

，

７４５．１２ ２４

，

１７１．３４

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数据已经审计。

（

２

）经营成果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１

，

２１８．８０ －１

，

１７６．２２ －１

，

１０５．６４

利润总额

－１

，

２１８．８０ －１

，

１７６．２２ －１

，

０７８．６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

，

２１８．８０ －１

，

１７６．２２ －１

，

０７８．６６

注：

２０１２

年度的数据已经审计。

（五）最近五年处罚情况

最近五年内，红石创投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的情况。

（六）红石创投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红石创投除持有晨光稀土

１２．５％

股份外，其它参控股企业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所属行业 关联关系

１

赣县世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８

，

８２５．００ １４．４０％

有色金属冶炼 参股

（七）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红石创投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王晓滨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王晓滨

已向上市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务，王晓滨的辞职将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后方能生效。 在此期

间，王晓滨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三、包钢稀土基本情况

（一）包钢稀土概况

名称：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秉利

注册资本：

２４２

，

２０４．４０

万元

住所： 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３０８

税务登记证号： 内国税字

１５０２４０７０１４６３６２２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

经营范围：

稀土精矿，稀土深加工产品，稀土新材料生产与销售，稀土高科技应用产品的开发、生产与销售；出口本企业生产的稀土产品、充电

电池、五金化工产品（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１６

种出口商品除外）；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及零配件；生产、销售冶金、化工产品（专营除外），技术咨询、信息服务；建筑安装、修理（除专营）；铁精粉的生产与销售；铌精矿及其

深加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法律、新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二）包钢稀土股权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包钢稀土

３８．９２％

股份，为包钢稀土的第一大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持有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７３．２３％

股权，为包钢稀土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包钢稀土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比例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４

，

２５７．４１ ３８．９２％

嘉鑫有限公司（香港）

２３

，

８００．００ ９．８３％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５５．６６ ０．６０％

包钢综合企业（集团）公司

１

，

２００．００ ０．５０％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南方富时中国

Ａ５０ＥＴＦ ９３３．０８ ０．３９％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８８２．３６ ０．３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７９．９７ ０．２４％

中国建设银行

－

上证

１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６２．２４ ０．２３％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５１９．０２ ０．２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３．９０ ０．２１％

其他流通股东

１１７

，

５１０．７６ ４８．５１％

合计

２４２

，

２０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三）包钢稀土历史沿革及最近三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包头钢铁公司以所属稀土三厂及选矿厂稀选车间为基础，联合嘉鑫有限公司（香港）、包钢综合企业（集团）公司以募

集方式，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内政股批字（

１９９７

）第

１

号文批准，设立内蒙古包钢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经中国证监会批

准，稀土高科（包钢稀土原简称）于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包钢稀土上市时的股本为

２６０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其中

８

，

０００

万

股为社会公众股（包括

８００

万股内部职工股）。

包头钢铁公司稀土三厂及选矿厂稀选车间的资产经评估， 并经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评 （

１９９７

）

３９７

号文批复确认： 净资产为

１５

，

６３４．２３

万元。 上述资产经内蒙古自治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内国资工字（

１９９７

）

６１

号文批复界定为：按

１．１７６

：

１

比例折股，包头钢铁公司持有

１３

，

２９４．４１

万股，另外嘉鑫有限公司以一笔相当于人民币

４

，

１１６

万元的美元入资（美元汇率以到帐前一天中国银行发布的外汇兑换牌价之买价与

卖价的中间价进行计算），包钢综合企业（集团）公司投入货币资金

１

，

４５８．９３

万元，也按

１．１７６

：

１

比例折股，分别持有

３

，

５００

万股和

１

，

２４０．５９

万

股。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２２

日，包钢稀土召开了

１９９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

１９９７

年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 包钢稀土

以

１９９７

年末总股本

２６

，

０３５

万股为基数按

１０

：

１

送红股，以

１９９７

年末总股本

２６

，

０３５

万股为基数按

１０

：

３

实施转增。 此方案于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２９

日实施后，总股本为

３６

，

４４９

万股。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６

日，包钢稀土召开

１９９９

年度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１９９９

年度增资配股议案。 本次配股以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

股本

３６

，

４４９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向国有法人配售

５５８．４

万股，向社会公众股东配售

３

，

３６０

万股。本次实际配售股份数量为

３

，

９１８．４

万股，配股后股本总数为

４０

，

３６７．４

万股。

包钢稀土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的配股方案，经中国证监会呼和浩特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

１９９９

）

２４

号文件初审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０

）

１６

号文核准。 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８

日实施。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３

日，包钢稀土召开了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经审议批准，包钢稀土实施了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４０

，

３６７．４０

万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红股、派发

１．００

元现金红利（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股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方案。 本次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股本总额增至

８０

，

７３４．８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包钢稀土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

本

８０

，

７３４．８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红股、派发

１

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送红股

４０

，

３６７．４０

万股，派发股利

８

，

０７３．４８

万元。

方案实施后总股本增至

１２１

，

１０２．２０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包钢稀土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

本

１２１

，

１０２．２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０

股红股、派发

３．５

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送红股

１２１

，

１０２．２０

万股，派发股利

４２

，

３８５．７７

万元。 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４２

，

２０４．４０

万股。

最近三年包钢稀土的注册资本变化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包钢稀土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方案实施后包钢稀土注册资本由

８０

，

７３４．８０

万元增至

１２１

，

１０２．２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包钢稀土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方案实施后包钢稀土注册资本由

１２１

，

１０２．２０

万元增至

２４２

，

２０４．４０

万元。

（四）包钢稀土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状况和财务指标

１

、主要业务情况

包钢稀土主要从事稀土开采与加工，稀土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包钢稀土总资产

１７６．５０

亿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７．２０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度，包钢稀土实现营业收入

９２．４２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５．１０

亿元。

２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

１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７６４

，

９８６．６９ １

，

４７２

，

６６３．２９ ８７８

，

９５８．１２

总负债

７７１

，

５９９．１１ ５６４

，

８９０．９４ ４５１

，

８３７．３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７１

，

９９２．３８ ５６３

，

３４５．３７ ２４１

，

６２４．３８

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数据已经审计。

（

２

）经营成果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２４

，

１７５．０５ １

，

１５２

，

８２６．２１ ５２５

，

７９３．７３

营业利润

２０２

，

２７６．０３ ７２６

，

６３２．１６ １８２

，

１９９．８１

利润总额

２０９

，

５９７．７４ ７２７

，

５５４．９５ １８４

，

２１１．７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５１

，

０３８．３６ ３４７

，

８４２．３５ ７５

，

０７３．８８

注：

２０１２

年度的数据已经审计。

（五）最近五年处罚情况

最近五年内，包钢稀土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的情况。

（六）包钢稀土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除持有晨光稀土

９．２５％

的股份外，包钢稀土参控股的主要企业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稀土加工类企业

内蒙古稀奥科贮氢合金有限公司

１

，

３００．００

（美元）

生产、销售混合稀土贮氢合金材料

７５．００％

内蒙古稀奥科镍氢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生产、销售镍氢动力电池

１００．００％

包头科日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１２５．００

（美元）

附加值的稀土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５０．５０％

全南包钢晶环稀土有限公司

１８

，

２０５．６７

稀土产品及应用产品的生产、销售

４９．００％

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

１３

，

２５２．００

稀土产品及应用产品的生产、销售

１００．００％

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８００．００

稀土产品、混合氯化稀土的生产、销售

３６．０５％

包头市京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００

高纯稀土化合物的生产和销售

４６．６７％

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１．００

稀土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技术咨询服务

５１．００％

北京三吉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００

钕铁硼永磁材料储氢材料、 稀土及其合成材料的生

产、销售、技术咨询

４４．００％

信丰县包钢新利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８４６．００

稀土分组、分离产品、稀土金属生产销售

４８．００％

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１７

，

６００．００

稀土磁性材料的生产、销售

１００．００％

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

９３４．５０

（美元）

生产和销售稀土抛光粉

６０．００％

包头瑞鑫稀土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８８０．００

生产单一稀土金属、特种稀土合金和稀土金属材料

７９．５１％

安徽包钢稀土永磁合金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０００．００

钕铁硼速凝薄带合金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

询服务

６０．００％

包头昭和稀土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日元）

生产和销售各种钕铁硼合金及其它稀土应用金属

３０．００％

内蒙古包钢稀土林峰科技有限公司

３

，

９００．００

稀土选矿药剂及新产品开发、生产与销售

１０．２６％

中山市天骄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生产、销售混合稀土贮氢合金材料

６６．５０％

宁波包钢展昊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钕铁硼速凝甩带合金的研发及技术咨询服务

５１．００％

包钢天彩靖江科技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三基色荧光粉、发光材料研发、生产、销售

３５．００％

稀土科研类企业

包头稀土研究院

１０

，

７９０．６

冶金稀土的技术转让、咨询、开发、服务、分析检测

１００．００％

稀土贸易类企业

上海鄂博稀土贸易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销售稀土产品、钢材、建材等

９０．００％

包头市稀宝博为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生产销售医用核磁共振设备等医用仪器

４０．００％

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４７

，

０００．００

稀土氧化物、化合物、稀土金属、合金等稀土产品的

采购、仓储、销售

６７．００％

（七）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包钢稀土及其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沃本新材基本情况

（一）沃本新材概况

名称： 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平

注册资本：

３５０．００

万元

住所： 上犹县东山镇上西村路金鑫花园县广播电影电视新闻中心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２４２１０００２５１３

税务登记证号： 上地税证字

３６０７２４５５８４６２０７９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对各类行业的投资及管理服务，资产经营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及咨

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以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二）沃本新材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黄平持有沃本新材

３９．２７％

股权，为沃本新材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沃本新材的股权结构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身份证 公司任职 认缴出资额 比例

黄 平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６６０７０１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董事长、总经理

１３７．４３ ３９．２７％

刘明福

３６２４２６１９６８１０１３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董事、财务总监

１４．００ ４．００％

李雅民

３６２１２２１９７００４１７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上犹金属事业部总经理

１４．００ ４．００％

孙 薇

３２１１０２１９８１０９２４ＸＸＸＸ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期间曾任晨光稀土董事，现

任晨光稀土顾问

１４．００ ４．００％

刘君华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７６０１１５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董事、人力资源内控总监

１０．９２ ３．１２％

黄建荣

３６０１０３１９６６１２０１ＸＸＸＸ

全南新资源总经理、步莱铽总经理

１０．９２ ３．１２％

钟庆华

４２２４２９１９６９０９１９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采购总监、董事会秘书

１０．９２ ３．１２％

陈 燕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７２０５１５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质控总监

１０．５０ ３．００％

赖心兰

３６２１２５１９６４０５１５ＸＸＸＸ

上犹金属事业部生产部部长

１０．４３ ２．９８％

罗恩桂

３６２４２６１９６９１１１５ＸＸＸＸ

格瑞特生产部长

８．８２ ２．５２％

魏海辉

３６２１２９１９７７１０３０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销售部经理

７．２８ ２．０８％

罗梅珍

３６２４２６１９６６０９０６ＸＸＸＸ

腾远钴业副总经理

７．００ ２．００％

李一逊

３６２１２３１９５００７２４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行政总监

７．００ ２．００％

黄小玲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７３０３０８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采购部经理

７．００ ２．００％

黄 敏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６８１２０２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采购部职员

５．８８ １．６８％

谭丽华

３６２１３０１９７８１０１９ＸＸＸＸ

全南新资源财务经理

５．４３ １．５５％

黄正荣

３６２５０１１９７１１０２０ＸＸＸＸ

全南新资源沉淀焙烧车间主任

５．４３ １．５５％

樊佐军

５１０６２３１９７３１０２８ＸＸＸＸ

全南新资源综合车间主任

５．４３ １．５５％

张虎军

６１２３２３１９７８０８２６ＸＸＸＸ

全南新资源生产部长

５．４３ １．５５％

邱小玉

３６２１２４１９７６１１０３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财务部经理

５．４３ １．５５％

刘玲娟

３６２１２１１９６５０６１０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证券事务代表

５．４３ １．５５％

张小军

３６０４０３１９６２１０１７ＸＸＸＸ

全南新资源综合副总

５．４３ １．５５％

刘烈忠

３６２１２６１９７５０７０２ＸＸＸＸ

上犹金属事业部物控部主任

５．４３ １．５５％

王承贵

３６２１２５１９６８１１１６ＸＸＸＸ

上犹金属事业部生产部副部长

５．４３ １．５５％

汪和平

３６０１１１１９６８１２０５ＸＸＸＸ

步莱铽生产部长

５．４３ １．５５％

许润兰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５５０５１５ＸＸＸＸ

中辰精细财务经理

３．８５ １．１０％

刘 环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５４０７２４ＸＸＸＸ

晨光财务部会计

３．８５ １．１０％

钟 玲

３６２１２５１９５６０６０５ＸＸＸＸ

晨光行政副总监

３．５０ １．００％

曾明芳

４４０１０５１９８０１０１３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采购部副经理

２．９８ ０．８５％

王英佩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７１０７２９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综合部主任

２．８０ ０．８０％

谢有玲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６４０３１０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销售部副经理

２．６３ ０．７５％

合计

３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沃本新材历史沿革及最近三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黄平、刘明福、李雅民、罗恩佳、刘君华等

５

个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沃本新材。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沃本新材设立，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２４２１０００２５１３

）。

赣州中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赣中浩会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１３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止，沃本新材已收到股东缴

纳的首期注册资本

７０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沃本新材已收到股东缴纳的第二期注册资本

２８０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赣州中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赣

中浩会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６０

号验资报告，沃本新材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

３５０

万，股东及其股权结构不变。

沃本新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所占比例

１

黄 平

３０８．００ ８８．００％

２

刘明福

１４．００ ４．００％

３

李雅民

１４．００ ４．００％

４

罗恩佳

７．００ ２．００％

５

刘君华

７．００ ２．００％

合计

３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沃本新材召开股东会，一致通过吸收孙薇、赖心兰、魏海辉、罗梅珍、黄敏、黄正荣、樊佐军、张虎军、邱小玉、刘玲娟、

张小军、王承贵、刘烈忠、谭丽华、王英佩、黄建荣等

１６

人成为公司股东；同意赖心兰、魏海辉、罗梅珍等

１８

人以

２２６．５２

万元受让黄平持有的

３３．０５％

股权。 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黄 平

１９２．２８ ５４．９４％

２

刘明福

１４．００ ４．００％

３

李雅民

１４．００ ４．００％

４

孙 薇

１４．００ ４．００％

５

刘君华

１０．９２ ３．１２％

６

罗恩桂

１０．９２ ３．１２％

７

黄建荣

１０．９２ ３．１２％

８

赖心兰

１０．４３ ２．９８％

９

魏海辉

７．２８ ２．０８％

１０

罗梅珍

７．００ ２．００％

１１

黄 敏

５．８８ １．６８％

１２

黄正荣

５．４３ １．５５％

１３

樊佐军

５．４３ １．５５％

１４

张虎军

５．４３ １．５５％

１５

邱小玉

５．４３ １．５５％

１６

刘玲娟

５．４３ １．５５％

１７

张小军

５．４３ １．５５％

１８

王承贵

５．４３ １．５５％

１９

刘烈忠

５．４３ １．５５％

２０

谭丽华

５．４３ １．５５％

２１

王英佩

３．５０ １．００％

合计

３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沃本新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决议：同意钟庆华、陈燕、李一逊、汪和平、黄小玲等

５

人以

４０．８５

万元受让黄

平持有的

１１．６７％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后，沃本新材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黄 平

１５１．４３ ４３．２７％

２

刘明福

１４．００ ４．００％

３

李雅民

１４．００ ４．００％

４

孙 薇

１４．００ ４．００％

５

刘君华

１０．９２ ３．１２％

６

罗恩桂

１０．９２ ３．１２％

７

黄建荣

１０．９２ ３．１２％

８

钟庆华

１０．９２ ３．１２％

９

陈燕

１０．５０ ３．００％

１０

赖心兰

１０．４３ ２．９８％

１１

魏海辉

７．２８ ２．０８％

１２

罗梅珍

７．００ ２．００％

１３

李一逊

７．００ ２．００％

１４

黄小玲

７．００ ２．００％

１５

黄 敏

５．８８ １．６８％

１６

黄正荣

５．４３ １．５５％

１７

汪和平

５．４３ １．５５％

１８

樊佐军

５．４３ １．５５％

１９

张虎军

５．４３ １．５５％

２０

邱小玉

５．４３ １．５５％

２１

刘玲娟

５．４３ １．５５％

２２

张小军

５．４３ １．５５％

２３

王承贵

５．４３ １．５５％

２４

刘烈忠

５．４３ １．５５％

２５

谭丽华

５．４３ １．５５％

２６

王英佩

３．５０ １．００％

合计

３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沃本新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决议：同意钟玲、许润兰、谢有玲、曾明芳、刘环以合计

１６．８０

万元受让黄平持

有的

４．８％

的股权，黄平分别受让王英佩和罗恩桂持有的

０．２％

和

０．６％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后，沃本新材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黄 平

１３７．４３ ３９．２７％

２

刘明福

１４．００ ４．００％

３

李雅民

１４．００ ４．００％

４

孙 薇

１４．００ ４．００％

５

刘君华

１０．９２ ３．１２％

６

黄建荣

１０．９２ ３．１２％

７

钟庆华

１０．９２ ３．１２％

８

陈 燕

１０．５０ ３．００％

９

赖心兰

１０．４３ ２．９８％

１０

罗恩桂

８．８２ ２．５２％

１１

魏海辉

７．２８ ２．０８％

１２

罗梅珍

７．００ ２．００％

１３

李一逊

７．００ ２．００％

１４

黄小玲

７．００ ２．００％

１５

黄 敏

５．８８ １．６８％

１６

谭丽华

５．４３ １．５５％

１７

黄正荣

５．４３ １．５５％

１８

樊佐军

５．４３ １．５５％

１９

张虎军

５．４３ １．５５％

２０

邱小玉

５．４３ １．５５％

２１

刘玲娟

５．４３ １．５５％

２２

张小军

５．４３ １．５５％

２３

刘烈忠

５．４３ １．５５％

２４

王承贵

５．４３ １．５５％

２５

汪和平

５．４３ １．５５％

２６

许润兰

３．８５ １．１０％

２７

刘 环

３．８５ １．１０％

２８

钟 玲

３．５０ １．００％

２９

曾明芳

３．００ ０．８５％

３０

王英佩

２．８０ ０．８０％

３１

谢有玲

２．６２ ０．７５％

合计

３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三年沃本新材的注册资本没有发生变化。

（四）沃本新材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状况和财务指标

１

、主要业务情况

沃本新材经营范围包括：对各类行业的投资及管理服务，资产经营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及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以上项目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务院决定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沃本新材为晨光稀土的员工持股公司，故从

２０１０

年成立至今主营业务收入均为零。

２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

１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４９．０５ ３４９．３７ ３４９．４５

总负债

－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４９．０５ ３４９．３７ ３４９．４５

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数据已经审计。

（

２

）经营成果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０．３２ －０．０８ －０．５５

利润总额

－０．３２ －０．０８ －０．５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０．３２ －０．０８ －０．５５

注：

２０１２

年度的数据已经审计。

（五）最近五年处罚情况

最近五年内，沃本新材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的情况。

（六）沃本新材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除持有晨光稀土

６．００％

股份外，沃本新材无其他参控股企业。

（七）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沃本新材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虔盛创投基本情况

（一）虔盛创投概况

企业名称： 赣州虔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赣州盛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曹晓秋）

主要经营场所： 赣州市章贡区张家围路

７

号

８

楼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０２３１０００３１５０

税务登记证号： 赣章地税证字

３６０７０２５５８４７６６３０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业务（法律、法规规定需经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

（二）虔盛创投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虔盛创投的合伙人出资结构为：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投资比例

１

上海致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２

，

２６０．００ ４８．６１％

２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３６０．００ １３．８９％

３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３６０．００ １３．８９％

４

上海利时和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３６０．００ １３．８９％

５

陆纯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４４．００ ５．５６％

６

上海盛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２．７８％

７

赣州盛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６１６．００ １．３９％

合 计

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４

，

９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根据合伙协议，赣州盛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虔盛创投执行事务合伙人。 虔盛创投出资结构图如下：

（三）虔盛创投历史沿革及最近三年认缴出资额变化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赣州市章贡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赣虔）登记内名预核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３６８９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上

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赣州盛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虔盛创投。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经赣州市章贡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３６０７０２３１０００３１５０

号《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核准虔盛创投设立。

设立时虔盛创投合伙人名录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１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００．００ ４７．６２％

２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００．００ ４７．６２％

３

赣州盛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４．７６％

合计

２１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２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赣州盛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赣州市章贡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承诺函，承诺承担虔盛创投普通合伙人的法律责任

并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虔盛创投的各合伙人签订《赣州虔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经修订之有限合伙协议》，接纳上海致盛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利时和投资中心（普通合伙）和陆纯成为虔盛创投的有限合伙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虔盛创投的各合伙人签订《赣州虔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经修订之有限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接纳上海盛尔投

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成为虔盛创投的有限合伙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虔盛创投就上述事项进行工商变更。 变更后，虔盛创投的出资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投资比例

１

上海致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２

，

２６０．００ ４８．６１％

２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３６０．００ １３．８９％

３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３６０．００ １３．８９％

４

上海利时和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３６０．００ １３．８９％

５

陆纯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４４．００ ５．５６％

６

上海盛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２．７８％

７

赣州盛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６１６．００ １．３９％

合计

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４

，

９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三年虔盛创投的认缴出资额变化情况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上海致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利时和投资中心（普通合伙）和陆纯成为虔盛创投的有限合伙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上海盛尔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成为虔盛创投的有限合伙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虔盛创投就上述事项进行工商变更。 变更后，虔盛创投的认缴出资额由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７２

，

０００

万元。

（四）虔盛创投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状况和财务指标

１

、主要业务情况

虔盛创投经营范围包括：企业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业务（法律、法规规定需经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 重点投资赣州及周边地区优质

企业，以国家和地方鼓励的产业方向、具有高技术和高成长性的优质中小企业为主。 由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项目投资，目前尚处于投资初期，

并未通过项目退出实现投资收益，故从

２０１０

年成立至今收益为负数。

２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

１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５

，

９２４．２６ ３６

，

３４８．８０ ３３

，

１１２．７５

总负债

－ ３

，

２５０．００ １５

，

５００．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５

，

９２４．２６ ３３

，

０９８．８０ １７

，

６１２．７５

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数据已经审计。

（

２

）经营成果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１１４．９４ －１

，

７３９．６０ －１６１．６０

利润总额

－１１４．９４ －１

，

７３９．６０ －１６１．６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１４．９４ －１

，

７３９．６０ －１６１．６０

注：

２０１２

年度的数据已经审计。

（五）最近五年处罚情况

最近五年内，虔盛创投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的情况。

（六）虔盛创投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虔盛创投除持有晨光稀土

４．４４％

股份外，其它参控股企业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所属行业 关联关系

１

赣县世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８

，

８２５．００ ２０．００％

有色金属冶炼 参股

２

崇义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０％

林业 参股

３

江阴浩博科技有限公司

７３４．３９ ６．３１％

新能源 参股

４

帝奥微电子有限公司

１２

，

２３６．００ １４．１５％

集成电路行业 参股

（七）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虔盛创投及其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宏腾投资基本情况

（一）宏腾投资概况

企业名称： 上犹宏腾新材料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企业类型： 普通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熊国槐

主要经营场所： 上犹县东山镇上西村路金鑫花园县广播电影电视新闻中心旁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２４３１０００３９１５

税务登记证号： 上地税证字

３６０７２４５９３７９５２５８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经营范围：

对各类行业的投资及管理服务，资产经营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及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从事以上经营项目，国家

法律、法规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宏腾投资出资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宏腾投资的出资结构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际出资额 出资比例

熊国槐

５４０．００ ５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刘筱凤

５４０．００ ５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合计

１

，

０８０．００ １

，

０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宏腾投资的

２

位合伙人信息如下：

１

、熊国槐基本情况

（

１

）基本信息

姓名 熊国槐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６０１１１１９６３０９１３＊＊＊＊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昌东工业园石桥村老熊自然村

４１

号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昌东工业园石桥村老熊自然村

４１

号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最近三年，熊国槐一直担任南康市金叶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经理。

（

３

）控制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除间接持有晨光稀土股份外，未持有除晨光稀土以外其他企业的股份。

（

４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熊国槐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５

）最近五年处罚情况

熊国槐已出具承诺，最近五年内，熊国槐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２

、刘筱凤基本情况

（

１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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